
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杭州嘉翔高强螺栓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》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》等文件的相关要求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达证券”、“主办券商”）作为杭州嘉翔高强螺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嘉翔股份”）的主办券商，对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

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

2021年4月30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杭州嘉翔高强

螺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》议案，拟发行股票数量13,400,000股，每股价

格人民币3元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40,200,000元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及

项目建设。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

2021年6月28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了（股转系统函〔2021〕1680号）

《关于对杭州嘉翔高强螺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》，对公司本次股票

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确认。

公司于2021年6月30日至2021年7月2日收到认购人缴存的股份认购款40,200,000

元，缴存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临浦支行，账号为1202090229800077134。

2021年7月2日，本次股票发行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验并出

具了“勤信验字【2021】第0035号”《验资报告》。

2021年8月2日，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《股票

定向发行新增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》。新增股份登记的总量

为13,400,000股，可转让日为2021年8月5日。

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

（一）募集资金制度建立情况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、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

<募集资金管理制度>》议案，建立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明

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权限、决策程序、风险控制措施等要求。



（二）募集资金存储情况

1、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元

股票发行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余额

2021 年第一次

股票发行

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临浦

支行
1202090229800077134 募集资金专户 71,330.93

合计 71,330.93

2、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管理说明

为存放募集资金，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临浦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账

号为1202090229800077134，并于2021年6月16日，与主办券商财达证券及中国工商银行

杭州萧山分行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。

三、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嘉翔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：

嘉翔股份本期期初募集资金总额为 386,669.89 元，2023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

315,700.00 元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募集资金余额为 71,330.93 元。

2023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明细如下：

项目名称 金额（元）

一、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386,669.89

加：本期利息收入 663.64

减：手续费等 502.6

询证函费用冲正 -200

二、本期可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387,030.93

三、本期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15,700.00

：项目建设---购买设备 315,700.00

五、本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71,330.93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说明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。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严格按照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

理，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。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、有效，且严格履行了

信息披露义务，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六、核查程序

主办券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，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，

主要核查程序包括：



1、查阅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的公告文件，包括董事会

决议公告、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、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、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等；

2、查阅并核对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、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；

3、查阅并核对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、业务合同、相关凭证及银行回单。

七、主办券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结论性意见

经核查，主办券商认为，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《非上市

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》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

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,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(正文完)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嘉翔高强螺栓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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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4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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